
附件：

招标项目设备名称、数量、主要技术要求及其他要求
（标注“★”参数为核心指标，系必须满足项，否则，按废标处理）

数量：30台。
★投影技术：3LCD；
液晶板：0.63英寸或以上，含微透镜
★亮度：≥4000ANSI流明（ISO国际标准）；
★投影镜头：手动聚焦，1.6 倍光学变焦 F=1.51-1.99 / f=18.2 mm-29.2 mm

屏幕比例：4:3；
标准分辨率：XGA（1024*768）；
灯泡：275W UHE (E-TORL)

★重量：≥4.4 kg

开关机：支持直接开关机
★启动时间：≤6 秒，预热时间：≤30秒
冷却时间：0 秒（关机后风扇立即停转）
投标时必须承诺中标后5日内取得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及质保承诺函（投影机整机三年、灯泡壹年），提供投影机的原厂产品彩页(加盖厂家公章)。投标单位负责对原有投影机的拆除并放置到指定位置。安装新投影机时，原则上安装在原来位置，如位置不合适，应重新调整投影机吊架位置，总之要确保投影机图像不变形、失真；如原有VGA信号线两端的接头老化，应重新制作，保证图像无偏色、无重影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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